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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電子投票抽獎活動辦法 

ㄧ、活動說明 

為促進股東行動主義並強化公司治理，鼓勵投資人採用電子投票，參

與發行公司股東常會，本公司特舉辦本抽獎活動。 

二、主辦單位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三、活動期間 

自 115年 3月 23日起至 115年 6月 30日止。 

四、參加資格 

(一) 本活動限於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參加。 

(二) 為辦理通知中獎及稅務扣繳事宜，投資人於活動期間登入電子投票

平台，完成股東 e 服務電子郵件信箱驗證後，須留存姓名、戶籍地

址、電話等資料始得參加抽獎。 

(三) 投資人於活動期間參加「股東常會」完成電子投票，單筆電子投票

表決權數「達一仟股（含）以上」，且無撤銷投票或經委託書比對

無重複者，即可參加抽獎。 

(四) 本辦法所稱「電子投票」包括下列二種方式： 

1. 投資人以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 

2. 投資人參加股東會視訊會議並行使表決權。 

(五)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員工，不適用本活動辦法。 

五、抽獎項目說明 

本抽獎活動包含「電子投票大獎抽」、「電子投票月月抽」等獎項，投資人

於活動期間每完成一家公司股東常會電子投票，單筆投票表決權數「達一

仟股（含）以上」，即可獲得一次抽獎機會，各獎項每人僅限中獎一次，

所有獎項均為電腦隨機抽獎。說明如下： 

(一) 「電子投票大獎抽」- 豪禮 e鍵領 

本抽獎活動訂於 115年 7月 6日抽出以下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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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獎品內容 使用期限 數量 

特獎 華航商務艙大阪來回雙人機票註
 116/12/31 2 組 

頭獎 華航經濟艙大阪來回雙人機票註
 116/12/31 3 組 

特別獎 2026 TEAM TAIWAN 球員版球衣 無 80件 

二獎 Switch 2 遊戲機 無 3 台 

三獎 全家便利商店 5,000 元禮品卡 2 張 無 20 組 

四獎 高鐵車票(台北-左營) 116/06/30 900 張 

五獎 高鐵車票(台中-左營) 116/06/30 800 張 

六獎 高鐵車票(台北-台中) 116/06/30 800 張 

七獎 全家便利商店 200元禮品卡 115/11/30 7,000張 

合計 9,608 份 

註： 

(1) 機票將以「機票兌換證明」發放予中獎人，須於 115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開票作業，

適用出發日期為 115 年 7 月 12 日至 116 年 12 月 31 日之淡季時段。中獎人於預定艙位

及開票時，須自行支付隨機票徵收之機場稅金、規費、訂位服務費等各項相關費用。

本次抽獎機票限定淡季時段出發，若非適用出發日期，須補價差；若無指定艙等之艙

位，可加價改搭較高艙等。其他相關事項依中華航空公告為準。 

(2) 2026 TEAM TAIWAN 球員版球衣恕無法指定顏色及尺寸。 

(二) 「電子投票月月抽」- 月月 e起抽 

本公司於預定抽獎日期前，統計投資人「截至抽獎日期前一月末

日為止」累積之抽獎機會，進行抽獎。115 年 5 月 5 日抽出 3,000

份；6月 5日抽出 12,000份；7月 6日抽出 15,000份。 

獎項 獎品內容 使用期限 數量 

普獎 

全家便利商店 100元禮品卡(5月抽) 115/09/30 3,000張 

全家便利商店 100元禮品卡(6月抽) 115/10/31 12,000張 

全家便利商店 100元禮品卡(7月抽) 115/11/30 15,000張 

合計 30,000份 

六、中奬通知 

各項抽獎之中獎通知，將寄發至投資人完成驗證之股東 e 服務電子郵件信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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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獎品領取方式 

(一) 「電子投票大獎抽」之特獎（商務艙機票）、頭獎（經濟艙機票）、

特別獎（TEAM TAIWAN球衣）及二獎（遊戲機）： 

1. 中獎人須於抽獎日後一個月內完成領獎，憑國民身分證或戶口

名簿（請提供「正本」，驗後當場歸還），親赴本公司通知之地

點領取。逾期未領獎者視同自動放棄中獎權利。 

2. 中獎人為未成年人時，如須至本公司指定之場所領獎，請另行

檢附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書及身分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 

(二) 其他獎項： 

投資人收到中獎通知信後，請至股東 e服務平台電子投票頁籤之「中

獎專區」，登入查詢個人專屬兌獎網址連結、驗證碼等相關資訊後，

至指定場所兌換使用。 

(三) 中獎專區內之兌獎網址連結、驗證碼等相關資訊，本公司僅保存至

抽獎次年 6 月 30 日止。請中獎人於 116 年 6 月 30 日前，自行下載保

存兌獎資訊，並於使用期限內使用完畢，逾期本公司不予補發。 

八、其他事項 

(一) 本公司以電子郵件通知各獎項中獎人時，中獎人倘為於中華民國境

內未設有戶籍之國民，應主動通知本公司。 

(二) 依所得稅法規定，機會中獎之獎項價值總額若超過新臺幣 1,000 元，

所得將列入個人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若單一獎項價值超過新臺幣

20,000元，本公司將依稅法及其他相關規範代扣中獎獎金稅額。中獎

人須完稅後方得領獎，並由給付人（即本公司）代為申報並寄送扣

繳憑單。 

(三) 前項所述之本公司代投資人扣繳申報之所得總額，為投資人當年度

於本公司所有抽獎活動中獎之獎項價值總額。 

(四) 凡未於本辦法所定期間內申領或不同意依法繳納應扣繳稅額或開立

（免）扣繳憑單者，均視同自動放棄中獎權利。 

(五)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稅法及其他相關規範辦理。 

九、附則 

(一) 凡參與抽獎者即視同承認本辦法各項規定，應遵守相關法令及本辦

法之相關規定，違者本公司有權取消其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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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活動因故無法進行，本公司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活

動之權利；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本公司得隨時修訂，並公布於本

公司網站。 

(三) 如有任何疑問，請洽本公司股務部 02-27195805分機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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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紀念品電子化抽獎活動辦法 

ㄧ、活動說明 

  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推動金融科技發展，提升股東使用電子投票

後領取股東會電子化紀念品，並促進股東行動主義，本公司於 115 年 3 月

23 日推出「股東會紀念品電子化服務」（以下稱 eGift），本公司特舉辦本

抽獎活動。 

二、主辦單位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三、活動期間 

自 115年 3月 23日起至 115年 6月 30日止。 

四、參加資格 

(一) 本活動限於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參加。 

(二) 為辦理通知中獎及稅務扣繳事宜，投資人於活動期間登入電子投票

平台，完成股東 e 服務電子郵件信箱驗證後，須留存姓名、戶籍地

址、電話等資料始得參加抽獎。 

(三) 發行公司使用 eGift，投資人於活動期間參加「股東常會」完成電子

投票，單筆電子投票表決權數「達一仟股（含）以上」，且無撤銷

投票或經委託書比對無重複者，即可參加抽獎。 

(四) 本辦法所稱「電子投票」包括下列二種方式： 

1. 投資人以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 

2. 投資人參加股東會視訊會議並行使表決權。 

(五) 投資人如於股東常會前至委託書徵求場所換取紀念品，則不得再領

取 eGift，亦不得參加本抽獎活動。 

(六)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員工，不適用本活動辦法。 

五、抽獎項目 

本抽獎活動包含「eGift 好禮抽」、「eGift 早鳥抽」、「eGift 驚喜抽」等三種

項目，投資人於活動期間每完成一家公司股東常會電子投票，單筆投票表

決權數「達一仟股（含）以上」，即可獲得一次抽獎機會，並可同時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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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抽獎項目。本抽獎活動訂於 115 年 7 月 6 日進行抽獎，所有獎項均為

電腦隨機抽獎。說明如下： 

(一) 「eGift好禮抽」- 優選 e指拿 

1. 發行公司使用 eGift，投資人每完成一家公司股東常會電子投

票，單筆投票表決權數「達一仟股（含）以上」，即可獲得一次

抽獎機會。單筆投票表決權數達五萬股（含）以上，可額外獲

得一次抽獎機會。 

2. eGift好禮抽各獎項每人僅限中獎一次。獎項如下： 

獎項 獎品內容 使用期限 數量 

特獎 華航商務艙東京來回雙人機票註
 116/12/31 2 組 

頭獎 華航經濟艙東京來回雙人機票註
 116/12/31 3 組 

特別獎 2026 TEAM TAIWAN 球員版球衣 無 50件 

二獎 Switch 2 遊戲機 無 3 台 

三獎 全家便利商店 5,000元禮品卡 2張 無 50 組 

四獎 高鐵車票(台北-左營) 116/06/30 1,000 張 

五獎 高鐵車票(台中-左營) 116/06/30 900 張 

六獎 高鐵車票(台北-台中) 116/06/30 900 張 

合計 2,908 份 

註： 

(1) 機票將以「機票兌換證明」發放予中獎人，須於 115年 12月 31日前完成開票作業，/

適用出發日期為 115年 7月 12日至 116年 12月 31日之淡季時段。中獎人於預定艙位

及開票時，須自行支付隨機票徵收之機場稅金、規費、訂位服務費等各項相關費用。

本次抽獎機票限定淡季時段出發，若非適用出發日期，須補價差；若無指定艙等之艙

位，可加價改搭較高艙等。其他相關事項依中華航空公告為準。 

(2) 2026 TEAM TAIWAN球員版球衣恕無法指定顏色及尺寸。 

(二) 「eGift早鳥抽」- 早鳥 e步搶 

1. 發行公司使用 eGift，投資人於各公司之「電子投票開始日起五

日內」，每完成一家公司股東常會電子投票，單筆投票表決權數

「達一仟股（含）以上」，即可獲得一次抽獎機會。單筆投票表

決權數達五萬股（含）以上，可額外再獲得一次抽獎機會。 

2. eGift早鳥抽各獎項可重複中獎。獎項如下： 

獎項 獎品內容 使用期限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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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獎 大魯閣 1,000元儲值金 無 100 張 

頭獎 大魯閣 200元儲值金 無 750 張 

二獎 LINE POINTS (價值 200元) 115/10/31 1,250 張 

三獎 全家便利商店 200元禮品卡 115/11/30 1,250 張 

四獎 統一超商 100元禮品卡二張 115/11/30 1,136 組 

合計 4,486份 

註：LINE POINTS 中獎人請於 115/10/31 前完成兌換申請，點數預定於 115/11/10 發放至

個人帳號。 

(三) 「eGift驚喜抽」- 驚喜 e秒達 

1. 發行公司使用 eGift，投資人每完成一家公司股東常會電子投

票，單筆投票表決權數「達一仟股（含）以上」，即可再獲得本

獎項一次抽獎機會。單筆投票表決權數達五萬股（含）以上，

可額外再獲得一次抽獎機會。 

2. 本獎項可重複中獎。 

獎項 獎品內容 使用期限 數量 

驚喜抽 全家便利商店 200元禮品卡 115/11/30 5,000張 

合計 5,000張 

六、中奬通知及回覆 

各項抽獎之中獎通知，將寄發至投資人完成驗證之股東 e 服務電子郵件信

箱。 

七、獎項領取方式 

(一) 「eGift 好禮抽」之特獎（商務艙機票）、頭獎（經濟艙機票）、特別

獎（TEAM TAIWAN球衣）及二獎（遊戲機）： 

1. 中獎人須於抽獎日後一個月內完成領獎，憑國民身分證或戶口

名簿（請提供「正本」，驗後當場歸還），親赴本公司通知之地

點領取。逾期未領獎者視同自動放棄中獎權利。 

2. 中獎人為未成年人時，如須至本公司指定之場所領獎，請另行

檢附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書及身分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 

(二) 其他獎項： 

投資人收到中獎通知信後，請至股東 e服務平台電子投票頁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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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專區」，登入查詢個人專屬兌獎網址連結、驗證碼等相關資訊後，

至指定場所兌換使用。 

(三) 中獎專區內之兌獎網址連結、驗證碼等相關資訊，本公司僅保存至

抽獎次年 6月 30日止。請中獎人於 116年 6月 30日前，自行下載保

存兌獎資訊，並於使用期限內使用完畢，逾期本公司不予補發。 

八、其他事項 

(一) 本公司以電子郵件通知各獎項中獎人時，中獎人倘為於中華民國境

內未設有戶籍之國民，應主動通知本公司。 

(二) 依所得稅法規定，機會中獎之獎項價值總額若超過新臺幣 1,000 元，

所得將列入個人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若單一獎項價值超過新臺幣

20,000元，本公司將依稅法及其他相關規範代扣中獎獎金稅額。中獎

人須完稅後方得領獎，並由給付人（即本公司）代為申報並寄送扣

繳憑單。 

(三) 前項所述之本公司代投資人扣繳申報之所得總額，為投資人當年度

於本公司所有抽獎活動中獎之獎項價值總額。 

(四) 凡未於本辦法所定期間內申領或不同意依法繳納應扣繳稅額或開立

（免）扣繳憑單者，均視同自動放棄中獎權利。 

(五)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稅法及其他相關規範辦理。 

九、附則 

(一) 凡參與抽獎者即視同承認本辦法各項規定，應遵守相關法令及本辦

法之相關規定，違者本公司有權取消其資格。 

(二) 本活動因故無法進行，本公司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活

動之權利；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本公司得隨時修訂，並公布於本

公司網站。 

(三) 如有任何疑問，請洽本公司股務部 02-27195805分機 257。 

 


